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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10 公里半徑約略蓋：往北，從金山到三芝的所有北海岸，淡水也完全覆蓋。還有，

觀音山下的獅子頭也是 10 公里範圍內。東南方的內湖在外。往南，覆蓋到軍事情報局、陽

明醫院一帶，整個陽明山區全數疏散，北投也是。 

三、台灣政經軍中心過度集中台北，一直備受檢討。尤其未來新國防部進駐台北中山區大直地

區，緊鄰的海、空軍司令部也在大直，大直又緊鄰陽明山，軍事指揮機構如果在嚴重天災

的第一時間淪陷，位於中正區的總統府、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四院、中央部會聯合辦

公大樓等政治中心肯定也會受到波及。 

（八十）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台鐵時常誤點，但台鐵賠償有誤點四十

五分鐘以上才賠款的限制。依照民法或鐵路法規定，旅客運送

應準時到達，不然就是誤點；即使是不可抗力因素導致，運送

方對旅客因誤點所多出的花費負責。例如，誤點搭不到末發車

需要住宿，都是可請求運送方支付，不應該是限制誤點幾分鐘

才有退票。加上台鐵誤點時常是在 10 到 30 分鐘的情況，因此

台鐵自己訂定誤點四十五分鐘才賠償，即未遵照法律規定，台

鐵應重新檢討賠償機制，以免影響消費者權益，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關於運送人與旅客間的遲延運送責任，規範在《民法》第 654 條：「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

因運送所受之傷害及運送之遲到應負責任。但因旅客之過失，或其傷害係因不可抗力所致

者，不在此限。運送之遲到係因不可抗力所致者，旅客運送人之責任，除另有交易習慣者

外，以旅客因遲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因此縱使誤點的原因屬不可抗力因素，

消費者仍可向台鐵請求因遲延而增加的必要費用，但台鐵總是擺出高姿態，仍以原先的退

票辦法因應。 

二、針對台鐵營運規約中不利消費者的條文，交通部立即要求改正；同時對於晚點的賠償善後

機制，也應要求台鐵重新檢討，不能任由其自行除排，推得一乾二淨。尤其是已有法院判

決「鐵路運送規則」第 8 條第 1 項並非《民法》的特別規定，交通部即應儘速修法因應，

並朝公平合理的方向修訂，以免台鐵長期抱持著獨大的心態經營，永遠無法提升其事業體

。 

（八十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服貿通過後，若有中資餐廳來台投資

，全家人一人掛名老闆、一人擔任經理人，成年子女掛名專

業人員，就可全家移民台灣，來台半年後還可投保健保，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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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指出，除負責人是以僱主身分全額自付保費，多數中

國人士來台半年後，是以和失業者同樣類別的「其他地區人

口」投保，由政府補助保費 500 元，每月自付 749 元就可保

健保，納保適格性令人擔憂。大陸專業人士來台之納保屢遭

詬病，原因即在於二代健保未能廢除六類十四目，因此政府

長期以來容許以投資經營、學術交流、產業交流等名義來台

之大陸人士，與台灣失業人口一樣，在第六類納保，更明顯

損及納保的公平性。為維持健保整體運作及國人權益，若因

服貿協議名義而舉家來台者，其配偶與子女隨同來台與投資

無關，不應取得六個月以上之居留證且不應納入健保，其專

業人士來台取得六個月以上居留資格者，應比照台灣雇主與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以第一類身分納保，並百分之百自負保

費，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據入出國及移民署資料顯示，96 年至 98 年三年間大陸人士入境以經貿、投資、產業交流

等名義來台者約 18 萬人，98 年更超越 96 年與 97 年的總和，人數成長率 210%，扣除觀光

名義入境者，經貿名義來台約佔總來台陸客數 26%人口，未來服貿協議將再開放專業人士

得以自然人名義來台，且初次停留期間為三年，得無限制申請延長，而每一位專業人士皆

可根據兩岸相關法規申請配偶與子女來台，除親等限制外，並無人數管制，這些「服貿新

貴」恐成為健保「新客戶」。 

二、現今多數中國人士來台半年後，是以和失業者同樣類別的「其他地區人口」投保，由政府

補助保費 500 元，每月自付 749 元就可保健保，納保適格性令人擔憂。為維持健保公平性

，未來若因服貿協議名義而舉家來台者，其配偶與子女隨同來台與投資無關，不應取得六

個月以上之居留證且不應納入健保，其專業人士來台取得六個月以上居留資格者，應比照

台灣雇主與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以第一類身分納保，並百分之百自負保費。 

（八十二）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服貿協議即將開放「健康社會服務業

」，讓陸資設立醫院，但台灣目前的現況並不缺醫院，且台

灣相較於大陸的醫療優勢，除了醫學教育與醫療品質之外，

最重要的核心技術便是健保與醫院的管理制度與人才，並非

資金。根據「服貿協議對陸開放項目第八項」，健康與社會

服務業中允許陸資來台以合資形式設立醫院，並且同意陸資


